
普洱市总工会文件
普工字〔2017〕31号

★
普洱市总工会关于推荐2017年普洱市工人先锋号的通知
各县（区）总工会，市直各基层工会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、十八届六中全会和省第十次党代会、市第四次党代会精神，更好地激发全市广大职工的劳动热情和创造活力，在推进进“绿色普洱、通畅普洱、文化普洱、品牌普洱、效率普洱、幸福普洱”建设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发挥更大作用,根据普洱市总工会《关于普洱市五一劳动奖状、五一劳动奖章和工人先锋号评选工作暂行办法》（普工字〔2013〕72号）文件精神，决定在2017年命名一批普洱市工人先锋号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推荐名额

    2017年普洱市工人先锋号命名名额70个（具体名额见附表1）。

推荐对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普洱市范围内各级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中的先进车间（科、队、所、分公司）、工段、班组（项目）。

三、推荐条件

2017年普洱市工人先锋号推荐必须符合《普洱市五一劳动奖状、五一劳动奖章和工人先锋号评选工作暂行办法》规定基本条件，同时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
（一）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，在培育具有普洱特色的产业体系，推动新技术、新产业、新业态蓬勃发展，转方式调结构，加大产业优化升级力度，走创新型、绿色化的发展新路子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。

 （二）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，增强普洱影响力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。

 （三）在依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，推动法治普洱建设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。

 （四）在推进全社会节能减排，倡导绿色生活，推进绿色普洱、通畅普洱、文化普洱、品牌普洱、效率普洱、幸福普洱”建设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。

（五）在推进以综合交通为重点的路网、航空网、能源保障网、水网、互联网建设“五网”建设中，实施重大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工程中，开展重点工程劳动竞赛，作出突出贡献的。

 （六）在实施精准扶贫、精准脱贫，打赢脱贫攻坚战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。

 （七）在维护民族地区团结稳定，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。

（八）在组织实施茶城职工跨越发展先锋活动和茶城职工素质建设工程，提升职工素质，服务农民工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。

（九）积极组织参加职工建功立业活动、技能竞赛、技术比武活动，素质过硬、业务精湛、技术全面，在职工队伍中先锋作用明显，典型事迹特别突出的。

   （十）在其他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。

凡存在拖欠职工工资、欠缴职工社会保险费和工会经费、未组建工会及工会未与企业签订集体合同、能源消耗超标、环境污染严重等情况之一，以及近两年以来发生过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、职业危害事故或违法违纪事件的集体，不得作为推荐对象。

受到省、市、县表彰的先进集体应优先推荐，凡已获得市级及以上工人先锋号的集体，不再参加推荐评选。

四、组织领导

为加强对推荐工作领导，真正地把作用明显、事迹过硬、示范性强的先进典型选树出来，做到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市总工会成立推荐工作领导小组，人员名单如下：

组  长：曾永泽  市总工会党组书记、常务副主席

副组长：何  春  市总工会副主席

成  员：李建宏  市总工会党组成员、办公室主任

        邓  磊  市总工会资产管理和财务部部长

        段世春  市总工会组织和女工部部长

        罗  昊  市总工会法律保障和生产保护部部长

 高成平  市总工会法律保障和生产保护部副部长

 张绍玲  市职工服务中心主任      

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市总工会律保障和生产保护部，由高成平兼任办公室主任，成员从有关部室抽调，具体负责推荐工作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推荐2017年普洱市工人先锋号要坚持面向基层，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严格推荐审批程序，接受群众监督。    

（一）推荐评选工作坚持自下而上、严格标准、严格把关、注重实绩、择优推荐的原则，切实把成绩显著、群众公认，具有时代特点的先进集体推荐上来，推荐的对象必须是基层一线的车间、工段、项目、科室、班组及服务窗口等，重点向服务窗口倾斜。

（二）请各县（区）总工会和市直各基层工会高度重视，明确专人负责，及时部署，按照推荐分配名额，认真做好推荐申报工作。

（三）各县（区）推荐工作由各县（区）总工会审核后报市总工会；市直基层工会报市总工会法律保障和生产保护部。市“工人先锋号”的推荐对象在上报市总工会初审通过后，要在本单位公示，公式时间为5天，充分听取职工群众的意见，以保证工作具有广泛的群众性，切实做到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请各县（区）总工会和市直各基层工会于5月12日前上报《2017年普洱市工人先锋号初审汇总表》及推荐对象事迹材料A4双面打印（1000字，含电子版），小组进行初审后，反馈初审意见。请5月20日前上报《2017年普洱市工人先锋号推荐表》一式3 份和1500字事迹材料（纸质和电子版），用钢笔填写或计算机打印，不得复印或在表内附贴事迹材料，所有上报材料必须在报书面材料的同时发送电子版。
（四）《2017年普洱市工人先锋号推荐表》、《2017年普洱市工人先锋号初审汇总表》请在普洱市总工会信息网下载（网址：http://2017.pegh.org.cn/）。若不按规定时间上报或推荐上报对象不符合要求的，视为自动放弃。

联 系 人： 高成平  萧翔 

联系电话： 18187912088  18087987744     

电子邮箱： 269299220@qq.com
附件： 2017年普洱市工人先锋号推荐名额分配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普洱市总工会         

        2016年5月3日

普洱市总工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7年5月4日印发
附件1
2017年普洱市工人先锋号推荐名额分配表

	序号
	推荐单位
	工人先锋号
	备  注

	1
	市直基层工会
	20
	非公企业班组不少于4个

	2
	思茅区总工会
	5
	非公企业班组不少于2个

	3
	宁洱县总工会
	5
	非公企业班组不少于2个

	4
	墨江县总工会
	5
	非公企业班组不少于2个

	5
	江城县总工会
	5
	非公企业班组不少于2个

	6
	镇沅县总工会
	5
	非公企业班组不少于2个

	7
	景东县总工会
	5
	非公企业班组不少于2个

	8
	景谷县总工会
	5
	非公企业班组不少于2个

	9
	澜沧县总工会
	5
	非公企业班组不少于2个

	10
	西盟县总工会
	5
	非公企业班组不少于2个

	11
	孟连县总工会
	5
	非公企业班组不少于2个

	
	合 计
	70
	


附件2
2017年普洱市工人先锋号推荐申报表

推荐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单位类型 
	
	所属行业
	

	车间（工段、班组、科室）名称
	

	车间（工段、班组、科室）负责人
	
	人数
	

	地址
	

	联系人
	
	电话
	

	主要荣誉
	

	1000字事迹摘要
	

	县总工会意见
	年  月  日
	市总工会意见
	年  月  日


	附件3

	2017年普洱市工人先锋号初审汇总表

	序号
	单位名称
	车间/工段/班组（科室）名称
	类型
	人数
	单位类型
	单位性质
	所属行业
	负责人
	联系电话
	推荐单位

	1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	
	
	
	

	11
	
	
	
	
	
	
	
	
	
	

	12
	
	
	
	
	
	
	
	
	
	

	13
	
	
	
	
	
	
	
	
	
	

	注：1.企业（单位）类型指国有企业、集体企业、股份合作企业、联营企业、有限责任公司、股份有限公司、私营企业；       

港，澳，台商投资企业：外商投资企业、行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其他。 

	

	    2.单位性质指公有制、非公有制

	    3.类型是指车间、工段、班组、科室




